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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成都鹏博士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权分置改革的 

法 律 意 见 书 

 

道合律师字［2006］第0506号 

 

致：成都鹏博士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的有关规定，四川道

合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本所”)作为成都鹏博士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鹏

博士”或“公司”)特聘专项法律顾问，指派周健律师和叶立森律师作为经办律师，

就鹏博士股权分置改革事项出具法律意见书。 

鹏博士、深圳市多媒体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多媒体”）和深圳市联众创

业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联众创业”）已分别向本所保证：其向本所提供了为出

具本法律意见书所必需的、真实的书面材料或口头证言；并保证向本所提供的有关

副本材料与正本材料一致、复印件与原件一致。 

本所依据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以前已经发生或存在的事实，以及中国现行法

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发表法律意见。在本法律意见书中对有关会计报表、审计报

告、保荐意见中某些内容的引述，并不表明经办律师对这些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

合法性作出任何判断或保证。 

对于本法律意见书至关重要而又无独立证据支持的事实，本所依赖有关政府部

门和其他有关单位出具的证明文件出具本法律意见书。 

本法律意见书仅供鹏博士实施本次股权分置改革之目的使用，未经本所书面同

意，不得用作任何其他目的。 

本所同意将本法律意见书作为鹏博士本次股权分置改革的必备法律文件之一，

随其他申请材料一起上报，并依法对出具的法律意见书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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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所及经办律师声明，本所及经办律师与鹏博士之间，不存在可能影响公正履

行职责的关系；本所及经办律师保证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根据《公司法》、《证券法》、《股票发行与交易管理暂行条例》以及中国证监会

《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改革管理办法》（以下简称《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深

圳证券交易所、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改革业务操作

指引》（以下简称《操作指引》）及其它相关法律、法规、业务规则的有关规定，按

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的精神，本所出具法律意见如下： 

 

一、鹏博士进行股权分置改革的主体资格 

成都鹏博士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原名成都工益冶金股份有限公司，成立于1985年

1月，是由成都无缝钢管厂发起以募集方式设立的股份有限公司。1990年4月经成都

市政府体制改革委员会以（1990）59号文批准为成都市股份制试点企业。1993年公

司按《股份有限公司规范意见》进行了规范和完善后，于1993年2月5日经国家体改

委（1993）26号文确认为向社会公开发行股票的股份有限公司。1994年1月3日公司

的个人股股票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证监发审字（1993）79号文批复，在上

海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 

1994年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每10股送2股、派发现金红利3.8元（含税）的

1993年利润分配方案，于1994年6月20日开始实施，公司总股本由8,118万元增至

9,741.6万元。 

公司经中国证监会证监发[1995]19号文批准，于95年7月20日至8月2日实施了

每10股配2股的方案。公司总股本由9,741.6万股增至11,661.12万股。 

2002年，公司大股东攀钢集团成都无缝钢管有限责任公司将其持有的鹏博士国

有法人股29,152,800股、14,061,600股分别转让给多媒体和联众创业。转让后至今，

公司股本结构未发生变化。截至公司董事会公告股权分置改革前一日，鹏博士的股

本结构如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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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份类别 持股数量（万股） 所占比例 股份性质 

社会法人股 4,321.44 37.06% 非流通股 

其中：多媒体 2,915.28 25.00% 非流通股 

联众创业 1,406.16 12.06% 非流通股 

募集法人股 144.00 1.23% 非流通股 

社会公众股 7,195.68 61.71% 流通股 

合 计 11,661.12 100.00%

 

鹏博士现持有注册号为5101001804386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公司注册地址

为成都市高新西区创业中心，公司办公地址为成都市顺城大街229号顺城大厦5楼，

法定代表人杨学平，注册资本11,661.12万元，经营范围包括：计算机软件、通信产

品开发、生产、销售；计算机系统集成工程、技术咨询、技术服务、技术培训；机

电设备、仪器仪表的生产、销售；实业投资，国内商业贸易；钢锭、金属机械加工；

电子出版物的批发、零售；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和技术的进出口；废旧金属回收、

销售冶金炉料、安全技术防范工程设计、施工；建筑智能化工程施工、电子工程施

工、电子计算机整机制造。鹏博士已通过2005年度工商年检。 

经深圳鹏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审计，截止2005 年12 月31 日，鹏博

士总资产为59,783.34万元，股东权益为19,886.12万元。 

经办律师认为：鹏博士为依法设立的股份有限公司。截至本法律意见书签署之

日，鹏博士不存在根据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规定的公司应终止的情

形；鹏博士流通股股份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其非流通股股份暂不上市流通；

经办律师未发现鹏博士属于《管理办法》第十九条所指的存在异常情况的上市公司，

鹏博士可以进行股权分置改革，鹏博士具有进行股权分置改革的主体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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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鹏博士股权分置改革动议股东、其他同意进行股权分置改革的非流通股股

东主体资格及其持有鹏博士股份的情况 

（一）提起改革动议的鹏博士非流通股股东、其他同意进行股权分置改革的非

流通股股东 

1、提起改革动议的鹏博士非流通股股东 

提起鹏博士进行股权分置改革动议的非流通股股东有多媒体、联众创业两家，

两公司分别持有鹏博士股份29,152,800股（占鹏博士总股本的25.00%，占鹏博士非

流通股总额的65.29％）和14,061,600股（占鹏博士总股本的12.06%，占鹏博士非流

通股总额的31.50％）。多媒体、联众创业两公司合计持有鹏博士股份43,214,400股

（占鹏博士总股本的37.06%，占鹏博士非流通股总额的96.79％）。 

多媒体系1995年12月15日在深圳市注册设立的有限责任公司，法定代表人杨学

平，现持有注册号为4403011005737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住所为深圳市福田区

车公庙天安数码城创新科技广场B座3楼311室，注册资本7,800万元，经营范围为计

算机多媒体技术开发、计算机网络技术开发、计算机软件技术开发；兴办实业；钢

材购销，国内商业、物资供销业（不含专营、专控、专卖商品）；货物及技术进出口。 

多媒体的股东为深圳市中津博科技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津博”）、重庆

鹏博实业有限公司和自然人李子华，持股比例分别为62%、33.33%和4.67%。中津博

是多媒体的实际控制人。多媒体已通过2004年度工商年检。 

中津博系在深圳市工商行政管理局登记注册的有限责任公司，现共有股东3名，

分别为自然人股东杨学平、陈玉茹和法人股东重庆协力达科技（集团）物资贸易有

限责任公司，持股比例分别为47.5%、47.5%和5%。中津博现持有注册号为

4403012077868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法定代表人杨学平，住所为深圳市福田区

车公庙天吉大厦（F5.8厂房）5C1，注册资本4,100万元，经营范围为兴办实业；投

资咨询；国内商业、物资供销业 (不含专营、专控、专卖商品)。 

联众创业系2001年7月5日在深圳市注册设立的有限责任公司，法定代表人于会

丰，注册资本10000万元；该公司股东为邯郸钢铁股份有限公司、邢台矿业（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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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限公司、湖南华菱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河北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工会委员会；各股

东在联众创业的出资比例均为25%；主要经营业务为直接投资高新技术产业和其它技

术创新产业、资产管理、受托管理和其它创业投资公司的创业资本；投资咨询；直

接投资或参与企业孵化器的建设。联众创业已通过2004年度工商年检。 

2、其他同意进行股权分置改革的非流通股股东 

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除提出改革动议的多媒体、联众创业外，鹏博士另

有9家非流通股股东，明确表示同意鹏博士实施股权分置改革。分别是： 

（1）成都华夏建设（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原名成都华夏建设公司，成立于

1980年11月30日，法定代表人李运智，现持有注册号为5101122001076的《企业法人

营业执照》，住所为成都经济技术开发区洪河北路1号，注册资本为5000万元，已通

过2004年度工商年检。 

（2）四川省国际信托投资公司，成立于1999年12月30日，法定代表人陈远义，

现持有注册号为5100001800510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住所为成都市西御街，注

册资本为25000万元，已通过2004年度工商年检。 

（3） 成都电冶厂，法定代表人周贤锦，现持有注册号为5100001813107的《企

业法人营业执照》，住所为成都市宏济路38号，注册资本为3780万元，已通过2004

年度工商年检。 

（4）四川省建设信托投资公司，成立于1987年2月25日，法定代表人王长庚，

现持有注册号为5100001805866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住所为成都市红庙子街60

号，注册资本为6079.4万元，已通过2004年度工商年检。 

（5）中国水利水电第五工程局，成立于1998年8月6日，法定代表人郑久存，

现持有注册号为5100001811730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住所为成都市一环路东一

段8号，注册资本为30481万元，已通过2004年度工商年检。 

（6）四川省冶金机械厂企业总公司，成立于1990年8月25日，法定代表人林大

德，现持有注册号为5101251000335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住所为新都镇新成路

三段50号，注册资本为316万元，已通过2004年度工商年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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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四川瑞金高技术产业发展有限公司，成立于2000年3月20日，法定代表人

苏刚，现持有注册号为成工商锦法字5101042001376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住所

为成都市锦江区上东大街144-1468号，注册资本为100万元，已通过2004年度工商年

检。 

（8）四川省党建印刷所，成立于1992年12月26日，法定代表人陈萍，现持有

注册号为5100001802701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住所为成都市商业街16号，注册

资本为200万元，已通过2004年度工商年检。 

 

经办律师认为，多媒体、联众创业以及其它同意鹏博士进行股权分置改革的非

流通股股东，均为依法设立并具有相应民事行为能力的法人，不存在根据法律、法

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规定应终止的情形，均具备参与本次股权分置改革的主

体资格。 

 

（二）鹏博士非流通股股东持有鹏博士股份情况 

根据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提供的股东名册，鹏博士现非

流通股股东及其持股数量、比例如下表： 

 

股东名称 持股数（股） 持股比

例（%） 

股份性质 

深圳市多媒体技术有限公司 29,152,800 25.00 社会法人股 

深圳市联众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14,061,600 12.06 社会法人股 

成都华夏建设公司 144,000 0.123 募集法人股 

四川省国际信托投资公司 144,000 0.123 募集法人股 

成都市信托投资公司 144,000 0.123 募集法人股 

中国人民建设银行成都市信托投资公司 144,000 0.123 募集法人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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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电冶厂 144,000 0.123 募集法人股 

四川省建设信托投资公司 144,000 0.123 募集法人股 

中国水利水电第五工程局 144,000 0.123 募集法人股 

四川省冶金机械厂企业总公司 96,000 0.082 募集法人股 

成都无缝钢管公司复合管厂成都经营部 96,000 0.082 募集法人股 

四川金石实业有限公司 48,000 0.041 募集法人股 

四川瑞金高技术产业发展有限公司 48,000 0.041 募集法人股 

四川省党建印刷所 48,000 0.041 募集法人股 

四川法官学院 48,000 0.041 募集法人股 

四川省计委计划经济研究所 24,000 0.021 募集法人股 

四川省思达知识产业有限公司 24,000 0.021 募集法人股 

合  计 44,654,400 38.29  

公司第二大股东联众创业于2005年7月6日与深圳市九茂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九茂实业”）签订了《股权转让协议》，将其持有鹏博士的社会法人股1,406.16

万股转让给九茂实业，股权转让相关法律手续目前尚未办理。 

九茂实业成立于2002年9月30日，法定代表人张春光，现持有注册号为

4403012098187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住所为深圳市福田区彩田路彩天名苑碧萝

轩15E，注册资本为5000万元，已通过2005年度工商年检。 

 

（三）鹏博士非流通股股东持有鹏博士非流通股的质押、冻结情况 

经核查，鹏博士非流通股股东所持有的鹏博士非流通股，目前均不存在权属争

议。 

多媒体和联众创业所持鹏博士股份均被质押。 

多媒体所持鹏博士2915.28万股全部被质押给中国农业银行深圳南山支行，质

押期限为2005年10月28日至2008年9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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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众创业所持鹏博士1406.16万股全部被质押给招商银行深圳上步支行，质押

期限为2005年9月15日起。 

鹏博士其它非流通股股东所持鹏博士股份均未予以质押。 

经办律师认为，由于本次股权分置改革方案的基本内容是公司对流通股股东定

向转增股份，不涉及非流通股股东直接支付对价股份，因此非流通股份处于质押状

态并不影响对价的支付，在鹏博士的股权分置改革方案获得批准后，前述质押或冻

结不会对鹏博士股权分置改革方案的实施构成障碍。 

（四）鹏博士非流通股股东的关联情况 

公司第一大股东多媒体和第二大股东联众创业及潜在非流通股股股东九茂实

业，均不存在关联关系；公司第一大股东多媒体和第二大股东联众创业及潜在非流

通股股股东九茂实业与其余非流通股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也不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经办律师未发现鹏博士其余非流通股股东之间存在关联关系，也未发现存在属

于《上市公司股东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五）鹏博士非流通股股东及实质控制人持有和买卖鹏博士流通股情况 

依据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提供的公司股东持股情况,截

至鹏博士董事会公告股权分置改革说明书前两日，公司所有非流通股股东以及公司

潜在非流通股股东、持股百分之五以上的非流通股股东多媒体的实际控制人中津博、

自然人杨学平、陈玉茹均未持有鹏博士流通股股份；此前六个月内，也未有买卖鹏博

士流通股股份的情况。 

综上所述，经办律师认为，多媒体、联众创业及已经明确表示同意鹏博士进行

股权分置改革的非流通股东均为具有民事行为能力的法人，不存在根据法律、法规、

规范性文件及章程规定应终止的情形，均具备参与本次股权分置改革的主体资格，

其各自所持有的鹏博士非流通股，均不存在权属争议，现时存在的股权质押、冻结

问题，不会影响本次股权分置改革对价安排的履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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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本次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及其合法性 

经办律师审查鹏博士《股权分置改革说明书》，本次股权分置改革方案的主要

内容及股东承诺包括： 

1、改革方案 

鹏博士计划以现有流通股股份71,956,800股为基数，以截至2005年12月31日经

审计的公司资本公积金向本次临时股东大会暨相关股东会议股权登记日登记在册的

全体流通股股东定向转增17,491,680股，即流通股股东每10股获得2.431股的转增股

份，非流通股股东以此获得所持股份的上市流通权。 

对价安排的股票将于对价安排执行日，自动划入方案实施股权登记日下午收市

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流通股股东的股票

帐户。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实施后首个交易日，公司非流通股股东持有的非流通股份

即获得上市流通权。 

2、非流通股股东的承诺事项 

（1）公司同意参与本次股权分置改革的非流通股股东及潜在非流通股股东九

茂实业均承诺将严格按照《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改革管理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

章的规定履行法定承诺义务。 

（2）公司控股股东多媒体承诺： 

Ａ、对表示反对或未明确表示同意本股权分置改革的募集法人股股东，在鹏博

士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实施股权登记日之前，有权按2005年12月31日经审计的鹏博士

每股净资产作价，将所持鹏博士股权出售给深圳市多媒体技术有限公司，然后由深

圳市多媒体技术有限公司向流通股股东支付相应对价。若上述募集法人股股东不同

意按照以上价格将所持股份出售给深圳市多媒体技术有限公司，且在本次改革方案

实施股权登记日起至《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改革管理办法》规定的非流通股股份禁售

期(12个月)满日止向公司要求偿付其在本次股权分置改革中放弃的对价转增股份，

则深圳市多媒体技术有限公司承诺：在上述非流通股股东所持股份禁售期满后的5

日内，深圳市多媒体技术有限公司向该部分非流通股股东偿付其在股权分置改革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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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对价转增股份。同时深圳市多媒体技术有限公司偿付上述股份给该部分非流通股

股东后，视同深圳市多媒体技术有限公司代该部分非流通股股东在本次股权分置改

革中做出了对价安排，因此被代付对价的非流通股股东在办理其持有的非流通股股

份上市流通时，应先征得代其支付对价的非流通股股东深圳市多媒体技术有限公司

的同意，并由成都鹏博士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向证券交易所提出该等股份的上市流通

申请。 

Ｂ、多媒体同意将其取得的“北京市内保监控报警联网系统及奥运场馆监控”

项目无偿转让给成都鹏博士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提升成都鹏博士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盈利能力，改善经营状况。 

经办律师认为，鹏博士股权分置改革方案的制定，符合《指导意见》、《管理办

法》、《操作指引》及其它与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改革相关的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

的规定。鹏博士控股股东多媒体就鹏博士本次股权分置改革所做出的特别承诺，是

合法有效且可行的。作为平等的，具有相应民事行为能力和民事责任能力的民事主

体，鹏博士股权分置改革方案经鹏博士流通股东与非流通股东充分沟通、协商，并

在经鹏博士股东大会暨相关股东会议表决通过后，该方案对相关各方具有法律约束

力，鹏博士全体股东均应该遵照该方案实施。 

四、鹏博士本次股权分置改革的程序 

（一）鹏博士本次改革已经进行的程序 

1、鹏博士与提出改革动议的非流通股股东多媒体、联众创业，于2006年5月签

署《股权分置改革协议书》，同意鹏博士进行股权分置改革。 

2、未提出改革动议的非流通股东成都华夏建设(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四川省

国际信托投资公司、成都电冶厂、四川省建设信托投资公司、中国水利水电第五工

程局、四川省冶金机械厂企业总公司、四川瑞金高技术产业发展有限公司、四川省

党建印刷所已分别作出声明与承诺，同意鹏博士进行股权分置改革，承诺履行法定

承诺事项，并承诺在股改方案公开前不得泄露相关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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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鹏博士已聘请德邦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作为保荐机构协助制定改革方案并出

具了保荐意见书，聘请本所对本次改革操作相关事宜的合规性进行验证核查并出具

本法律意见书。保荐机构及其指定的保荐代表人、本所及经办律师均具有相应资格。 

4、鹏博士与提出改革动议的非流通股股东、保荐机构及其保荐代表人、律师

事务所及其经办律师，已签订书面协议明确保密义务，约定各方在股改方案公开前

不得泄露相关事宜。 

5、鹏博士第一大股东多媒体、第二大股东联众创业、潜在股东九茂实业，均

批准了鹏博士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其批准程序及其对所持有的鹏博士股权的处置均

是合法、有效的。 

6、鹏博士第一大股东多媒体、第二大股东联众创业，向鹏博士发出了《关于

召集召开鹏博士股权分置改革股东大会暨相关股东会议的委托书》，委托鹏博士董事

会召集召开股东大会暨相关股东会议，审议鹏博士股权分置改革方案。 

经办律师认为：鹏博士为进行本次改革已经进行的工作程序，符合《管理办法》、

《操作指引》的规定。 

（二）鹏博士本次改革还待实施的程序 

根据《公司法》的规定，公司将公积金转为资本的，须经公司股东大会批准。

根据《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改革管理办法》的规定，股权分置改革方案须经相关股东

会议批准。由于本次公积金转增方案是本次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对价安排不可分割的

一部分，因此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对价安排与公积金转增互为前提；并且有权参加相

关股东会议并行使表决权的股东全部为有权参加公司临时股东大会并行使表决权的

股东；因此可以将相关股东会议和审议公积金转增股本的临时股东大会合并举行，

召开临时股东大会暨相关股东会议，并将本次公积金转增方案和本股权分置改革方

案作为同一事项进行表决，相关股东会议和临时股东大会的股权登记日为同一日。

鉴于本次公积金转增方案是本次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对价安排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故

本次合并议案须同时满足以下条件方可实施，即含有资本公积转增股本预案的股权

分置改革方案经参加表决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并经参加表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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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通股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经办律师认为：由于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对价安排与公积金转增互为前提，并且

有权参加股权分置改革相关股东会议并行使表决权的股东全部为有权参加临时股东

大会并行使表决权的股东，因此可以将股权分置改革相关股东会议和审议公积金转

增股本的临时股东大会合并举行，鹏博士股权分置改革的实施在经鹏博士临时股东

大会暨相关股东会议批准后不存在法律障碍。 

五、与鹏博士本次股权分置改革方案有关的法律文件 

（一）鹏博士非流通股股东关于鹏博士股权分置改革相关的《承诺函》 

为进行鹏博士的股权分置改革，鹏博士非流通股东及潜在非流通股股东多媒

体、联众创业、九茂实业、成都华夏建设(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四川省国际信托投

资公司、成都电冶厂、四川省建设信托投资公司、中国水利水电第五工程局、四川

省冶金机械厂企业总公司、四川瑞金高技术产业发展有限公司、四川省党建印刷所

均签署了《关于鹏博士进行股权分置改革相关事宜的承诺函》。该等承诺函的内容包

括承诺事项、履约方式、履约时间、履约能力分析、履约风险防范对策、违反承诺

的责任及关于履行承诺的声明。 

经办律师认为：鹏博士非流通股股东及潜在非流通股股东为本次股权分置改革

所签署的承诺函中的内容，符合《指导意见》、《管理办法》、《操作指引》以及中国

证监会、国务院国资委等部门颁布的与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改革相关的法律、法规及

规范性文件的规定，该等承诺的履行方式、违约责任均是明确的，也是合法有效且

可行的。 

（二）关于《合同变更协议书》 

为提升成都鹏博士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盈利能力，改善经营状况，多媒体同意将

其取得的“北京市内保监控报警联网系统及奥运场馆监控”项目无偿转让给鹏博士。

为此，多媒体与其在“北京市内保监控报警联网系统及奥运场馆监控”项目的合作

方北京电信通电信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京电信通”），于2006年5月共同与鹏

博士签署了《合同变更协议书》，将原由多媒体与北京电信通为实施“北京市内保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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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报警联网系统及奥运场馆监控”项目而签署的《合作协议》及相关附属协议的合

同主体，全部变更为鹏博士。根据该协议，该协议将经三方代表签署并加盖公章后

成立，于鹏博士股权分置改革实施日起生效。自该协议生效之日起，多媒体原与北

京电信通为实施“北京市内保监控报警联网系统及奥运场馆监控”项目而签署的《合

作协议》及相关附属协议的主体地位及其相关的权利、义务，全部由鹏博士承继。

本协议成立后，若未经鹏博士同意，多媒体与北京电信通均不能单独或共同解除协

议。否则，违约方应向鹏博士的流通股股东支付违约金。 

《合同变更协议书》还对项目的清理、移交等事项进行了约定。 

本所律师认为：签订《合同变更协议书》的各方，均具有相应的合同主体资格，

合同的内容完毕、形式合法，在满足协议约定的生效条件后，该协议的履行不存在

法律障碍。 

（三）关于《股权分置改革协议书》及《保荐协议》、《保密协议》、《保密

承诺》 

1、为进行股权分置改革，鹏博士与提出股权分置改革动议的非流通股东多媒

体、联众创业与鹏博士于2006年5月签署了《股权分置改革协议书》，一致同意鹏博

士进行股权分置改革，对鹏博士股权分置改革未明确表示同意的非流通股股东或因

其它原因而暂时不能执行对价安排的非流通股股东应执行的对价安排，设计了明确

的处理办法。 

2、2006年5月，鹏博士与德邦证券有限责任公司，签署了《保荐协议》，聘请

德邦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作为鹏博士股权分置改革的保荐机构，为鹏博士本次股权分

置改革提供服务。 

3、2006年5月，鹏博士与其提出改革动议的非流通股股东、鹏博士与德邦证券

有限责任公司及其指定的保荐代表人、鹏博士与本所及经办律师分别签署了《保密

协议》，约定各方在改革方案公开前不得泄露相关事宜，鹏博士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也

分别承诺在改革方案公开前不泄露相关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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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办律师在审查上述协议后认为：上述协议、承诺的签署主体合法，协议条款

完备，各方权利义务和责任明确，协议、承诺的内容符合《指导意见》、《管理办法》、

《操作指引》以及中国证监会、国务院国资委等部门颁布的与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改

革相关的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四）与鹏博士本次股权分置改革方案有关的其它法律文件 

经办律师与鹏博士本次股权分置改革相关的董事会决议、独立董事意见、股权

分置改革说明书及召开股东大会暨相关股东会议的通知等文件进行了核查，确认上

述文件的内容符合《指导意见》、《管理办法》、《操作指引》以及中国证监会、国务

院国资委等部门颁布的与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改革相关的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

规定，且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六、对流通股股东权益的保护措施 

根据公司提供的股权分置改革方案，为保护流通股股东的权益，已采取了或拟

采取一系列的保护措施，包括但不限于： 

（1）公司在审议股权分置改革方案的股东大会暨相关股东会议上为流通股股

东提供网络投票平台，并要求本方案须经参加会议表决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

二以上同意且经参加表决的流通股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同意，方为通过； 

（2）独立董事就公司股权分置改革相关事项分别发表独立意见，并实施董事

会征集投票权操作程序，充分征集流通股股东对股权分置改革方案相关事项的意见； 

（3）为敦促流通股股东参与股权分置改革方案的股东大会暨相关股东会议表

决，公司将在指定媒体发布召开股东大会暨相关股东会议的提示性公告和鹏博士董

事会征集投票权的催示公告； 

（4）公司将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以保障投资者权益； 

（5）公司同意参与本次股权分置改革的非流通股东，就鹏博士股权分置改革，

分别签署了《承诺函》，承诺遵守法律、法规和规章的规定，履行法定承诺义务，并

在承诺函中明确了相关承诺的履约方式、履约时间、履约能力分析、履约风险防范

对策、履约担保安排及违约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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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办律师认为：鹏博士本次股权分置改革中，已采取了合法有效的保护措施，

以保护流通股股东的利益。 

七、其他问题 

经办律师依据对鹏博士进行尽职调查所了解的事实，未发现对鹏博士本次股权

分置改革有重大影响的法律问题。 

八、结论意见 

综上所述，经办律师认为，鹏博士及鹏博士的非流通股东，均具有合法的主体

资格及进行股权分置改革的资格；鹏博士本次股权分置改革的方案及程序，符合《关

于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改革的指导意见》、《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改革管理办法》、《上市

公司股权分置改革业务操作指引》以及中国证监会、国务院国资委等部门颁布的与

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改革相关的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鹏博士非流通股东

就鹏博士本次股权分置改革所做出的承诺，是合法有效且可行的；鹏博士本次股权

分置改革方案，尚须取得鹏博士股东大会暨相关股东会议的批准后方可实施。 

本法律意见书正本五份，经承办律师签字并经本所盖章后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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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鹏博士股权分置改革的法律意见书签字页） 

 

 

四川道合律师事务所 

 

 

经办律师：周 健        

 

叶立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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